附件1

2026年度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报考人员工作年限证明（样式）
XXX同志工作年限证明
______________同志（身份证号：         ）于_____年_____月调入我单位工作，现在（工作岗位）  从事（工作内容）  。其工作履历如下：
___年___月至___年___月，在（单位）   从事（工作内容）  ，任（职务/职称） ；
___年___月至___年___月，在（单位）   从事（工作内容）  ，任（职务/职称） ；

……
该同志累计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时间____年。我单位对上述证明真实性负责，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特此证明。

经办人：XXX，联系电话：            
                                     单  位：

                                   （公章或人事专用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考生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的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国家有关道路交通的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
报名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士考试的人员，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中等教育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二）高等院校交通运输专业应届毕业生。
报名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考试的人员，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机动车检测维修士证书后，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满6年； 
（二）取得交通运输专业大专学历，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满5年；
（三）取得交通运输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满4年；
（四）取得交通运输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满2年；
（五）取得交通运输专业硕士学位，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满1年；
（六）取得交通运输专业博士学位；
（七）取得其他工学类专业上述学历或学位，其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年限相应增加2年。
（八）取得非工学类相关专业学历或者学位（理学、管理学）的人员，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年限比工学类专业的人员相应增加1年。

附件3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考须知
一、报考人员须认真阅读并知晓《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
二、报考人员须由本人按照考试报名操作流程完成报名操作，报名时有义务如实提交本人相关信息，报名确认后，所缴费用不予退还。
三、报考人员提交的个人联系方式信息（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箱，详细通信地址等），将作为本考试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各种通知，告知，处理决定等）经本人确认可收悉的送达地址，采用信函形式的应使用挂号信或者具有良好信誉的特快专递送达。如使用传真或类似的通讯方式，通知日期即为通讯发出日期，如使用挂号信件或特快专递，通知日期即为邮件寄出日期。个人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须及时登录报名系统修改联系方式信息。
四、应试人员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遵守考试和考场管理相关规定，自觉接受考试工作人员检查和监督，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要防止他人抄袭，考试结束后采用技术手段甄别为雷同试卷的考试答卷，将给予考试成绩无效处理。
附件4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
一、报考人员须认真阅读并知晓《报考须知》，以及《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中关于考试报名条件的规定，报名时有义务如实提交本人相关信息，报考人员应签署《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承诺书》。
二、报考人员报名时，在系统中上传的学历、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年限、免试材料等相关证明必须真实、有效。资格审核部门（考试承办机构）对相关证明进行审核。资格审核部门（考试承办机构）依据报考人员报名时作出的承诺为其办理相关事项，对报考人员承诺内容进行核实。
三、考试结束后，资格审核部门（考试承办机构）对成绩合格、拟取得证书人员的相关证明进行复核，对于无法核实的内容，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提交必要的相关证明。复核结果由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在交通职业资格网上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举报。
四、在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中有违纪违规行为被记入全国交通运输从业人员信用数据库且在记录期内的报考人员，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上述报考人员须按《报考须知》中报名地资格审核部门（考试承办机构）的规定办理报考相关事项。
  五、报考人员不符合本考试报名条件的，或者未按照资格审核部门（考试承办机构）要求办理报考相关事项的，按考试报名无效或者考试成绩无效处理。报考人员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31号）和《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国人部发〔2006〕51号）处理，其失信行为记录在全国交通运输从业人员信用数据库（记录期限均为五年）,在信用交通网站和交通职业资格网上予以公布。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5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承诺书
本人已认真阅读《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及相关规定，对报考人员证明义务和报考条件已充分知晓。在此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已经符合本考试报名条件，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本人同意资格审核部门（考试承办机构）任何单一或全部核实的权利，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签字）： 
承诺人身份证件号：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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